
— 1 —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市七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20220225 号建议答复意见的函

尊敬的刘德全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臭氧协同控制的建议》

（第 20220225 号）收悉。我局对此高度重视，经认真研究，综

合市发展和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

输局、市财政局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进一步强化做好臭氧前驱体VOCs污染减排”的

建议

（一）关于进一步强化做好臭氧前驱体 VOCs 污染减排

你们提出的“进一步做好臭氧前驱体 VOCs 污染减排”的意

见也是我市目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按照《“深圳蓝”

可持续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安排，我市将着力打好臭

氧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强工业 VOCs 综合治理，通过实施

重点行业源头替代、提升 VOCs 治理水平、加强 VOCs 排放监测

等工作，进一步减少我市 VOCs 排放。

（二）关于增加对中小企业在 VOCs 排污监测、管理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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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支持，真正做好 VOCs 污染减排工作

近年来，我局与市财政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先后出台多

项扶持政策，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开展 VOCs 综合治理。一是我局

已出台《2022 年度深圳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指南》，

扶持企业开展 VOCs 污染处理设施更新改造和提标升级项目，最

高扶持标准为 500 万和 1000 万元。二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已出

台《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支持绿色发展促进工业“碳达峰”

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企业技术改造项

目扶持计划操作规程》等补贴政策，分别最高实行 1000 万、5000

万扶持标准，重点扶持 VOCs 减排绩效好、成熟度高的低 VOCs

原辅材料源头替代等项目。三是《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补

贴办法（2018-2020 年）》已对完成 VOCs 治理的企业进行补贴，

补贴对象涉及印刷业、汽车维修业等涂装行业。目前，我局与

市财政局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提升补贴办

法。新一轮政策在避免重复补贴的前提下，拟继续保留对企业

治理 VOCs 的补贴。

在排污监测的财政扶持方面，市生态环境局已制定《深圳

市生态环境领域服务经济稳定增长若干措施》，“将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备纳入市生态环境专项资金资助范围，按照不超过建

设费用的 50%，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予以支持”。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也正在研究制定深圳市关于扶持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若

干措施，其中包含减污协同措施，以支持中小企业开展 VOCs 排

污监测、管理与治理协同等工作。



— 3 —

二、关于“进一步落实NOx的各项减排措施”的建议

（一）关于在机动车尾气排污监控方面，结合遥感监测等

科技手段，降低超标现象，确保达标排放

我局高度重视机动车尾气排污监控工作，近年来持续推进

科技化、信息化建设，不断提升尾气排放监控能力。为全面落

实国家、广东省关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

治理攻坚战的重要决策部署，我局大力推进“深圳市柴油货车

污染监管设备采购项目”，通过在高速路口、重要交通干道安

装 20 套尾气遥测设备，在港口片区、物流园区等柴油货车密集

区域安装 112 套黑烟车智能监控设备，构建“市界区域-进深道

路卡点-市区交通干道-港区场站”的机动车尾气污染监控四道

防线。目前设备已完成安装，监控系统投入试运行，对道路遥

测监控大数据进行分析，为用车大户、机动车排气定期检测精

准执法提供决策支撑。此外，我局也积极协调市公安交警局，

推动建立“环保取证-交警处罚”的非现场执法机制，目前已联

合印发了《深圳市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非现场执法工

作机制实施细则》，力争 2022 年底前启动非现场执法，对道路

遥测不合格和排放黑烟的机动车予以处罚。

（二）关于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力度，从源头

上减少机动车排放

近年来，我局结合“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治污保洁

工程”等平台，通过实施“绿色物流区”、城区物流电动化、

行业车辆电动化、扩大优化电动车路权、加大充电等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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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系列举措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此外，我市持续加大新

能源汽车财政补贴力度，2021 年我市争取中央节能减排补助（新

能源汽车）、新能源公交车运营补助等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16 亿

元；市本级财力安排纯电动公交运营补贴、纯电动泥头车超额

减排奖励等 71 亿元。经过以上努力，我市已实现公交车、巡游

出租车、网约车、环卫车全面纯电动化。截至 2021 年底，我市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59.6 万辆，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约 16%，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规模居全球城市前列。此外，我市新能源

货车保有量达 9.8 万辆，其中包括 9.3 万辆纯电动物流配送车

辆、0.4 万辆纯电动泥头车、777 辆氢能源普通货车。

下一步，我局将配合发改、工信等部门，通过财政补贴、

发放运营资助、通行停车优惠等手段，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汽车

推广力度，争取 2025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100 万辆。

三、关于“积极推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建议

（一）关于积极推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

近年来，我局积极落实省生态环境厅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

作要求，多次启动大气污染强化减排措施，切实做好污染源管

控，减少区域传输影响。下一步，我局将积极推动粤港澳大湾

区、“深莞惠”建立常态化的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区域环境空

气质量同步改善目标和措施的对接。完善污染天气区域联合预

警、联合会商机制。探索建立区域污染天气应急减排清单，实

施区域差异化应急减排措施。

（二）关于重点推动机动车等污染源统一标准、区域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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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广东省统一部署，我市在新车环保准入、车用燃油升

级、珠三角城市机动车互迁等方面已实现统一标准和统一要求。

下一步，我局将探索建立异地车排放区域通报查处机制，与异

地车数量较大的车籍地主要城市定期通报异地车尾气超标线

索，继续深化“深莞惠”联防联控机制，组织开展路检路查、

排放检验机构检查、油品快检等联防联控专项整治行动。

（三）关于实施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统筹防治臭氧和 PM2.5

污染

在多污染物协同减排方面，我局已开展《深圳市大气臭氧

污染的立体综合观测与光化学机理研究》《深圳市大气臭氧污

染成因与防治路线图研究》《深圳市大气污染治理对臭氧的影

响评估及控制对策研究》《深圳市臭氧污染削峰方案研究及重

点区域应用示范》等研究，基本掌握了深圳市臭氧来源和削峰

策略、VOCs 污染特征和来源、臭氧达标路径等。下一步，我局

将按照《深圳蓝可持续行动计划（2022-2025 年）》的安排，不

断强化 PM2.5和臭氧协同控制，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结构，

聚焦臭氧污染防治和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分类施策、重点攻坚、

逐步推进，努力实现 PM2.5和臭氧浓度的双降。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各位代表对我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关心

支持。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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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赵伟，联系方式：15989278611）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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